
 

深圳市和科达精密清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

 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

的指导意见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、《深圳市和

科达精密清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

作为深圳市和科达精密清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

本着认真、负责的态度，我们审阅了公司拟提交 2019 年度第四次临时董事会审

议的《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》等相关文件，基于独立、审慎、客观

的立场，对本次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查，并发表如下意见： 

经核查，鉴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应市场环境有所变化，交易各方经协商最

终未能就本次交易核心条款达成一致意见，经交易各方协商一致决定终止本次重

大资产重组事宜。公司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和广大投资者

的利益，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综上，我们同意公司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，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 2019 年

度第四次临时董事会审议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深圳市和科达精密清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终止

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》之签字页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独立董事签字： 

 

胡开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 

周铁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 

 

 

 

 

2019 年 6 月 27 日 

 


